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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 账户仅剩10块钱
细察线索 成功执行23万元

□山东成涛律师事务所 董士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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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金蝉脱壳

遭遇追债难

这起案件到法院执行局的时

候， 作为被执行人的甲公司已经将

公司架空了， 所有资产和业务收入

早在诉讼期间就已经秘密转入其在

其他地区注册的另一公司———乙公

司。

当我到法院调查其账户资金的

时候， 发现其账户余额仅余 10 元

钱。

随后， 我又通过查询工商登记

发现，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已经

变更， 最后根据其注册登记的地址

找到该公司时， 发现公司早已人去

楼空。

物业告诉我们， 这家公司已经

退租了。 面对眼前这一切， 我的心

也沉了下来。

从常理判断， 乙公司无疑是甲

公司金蝉脱壳后的产物， 但从法律

角度看， 乙公司和甲公司却是毫不

相干的独立主体。

对法院来说， 甲公司的伎俩可

谓司空见惯， 然而真要去执行乙公

司的财产， 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是

行不通的。

难道， 这 23 万元的债权真的

又要打水漂了？

执行陷入僵局

耐心查线索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甲公司

原法定代表人在另一省份注册了经

营同样业务的乙公司， 而且经营状

况良好。

但是根据法律规定， 这种情况

是不能直接去执行乙公司的， 除非

甲公司的资产是以不合理的低价转

让出去的， 而且这还得通过漫长的

诉讼程序来解决。

我向当事人介绍了目前碰到的

事实， 并向他询问了一些他所知道

的情况， 因为作为债权人， 他也在

尽可能地调查甲公司的状况。

虽然有时获得的信息看似毫无

条理， 但经过我们法律专业人士的

梳理， 却可以 “淘” 到有价值的线

索。

根据他的介绍， 我决定再作一

番细致的调查。

获得关键证据

追回23万元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

个多月的调查， 我有了重大发现：

首先， 乙公司办的网站上登记

了甲公司的联系电话。 通过打电话

去询问得知， 客户与甲公司之间发

生的业务往来款项已经全部打入乙

公司。

其次， 甲公司已经从原办公地

址搬迁到另一地址， 并留了十个人

负责处理业务。

最后， 乙公司每月会将工资款

打入某账户 ， 给这十个人支付工

资。

为了取得有效的证据， 我联系

到了公证处， 由公证处对电话录音

进行了公证。

通过与甲公司留守人员的通话，

我获得了甲公司与客户洽谈好业务

后， 约定将相应款项打入乙公司的证

据。

在我向法院执行局提交上述证据

的同时， 我申请执行局将甲公司发放

工资的账户予以查封， 并于当月查封

了 3 万多元的款项。

执行局随后传讯了甲公司的原法

定代表人 ， 在事实面前 ， 他无话可

说。 随后， 他将 23 万元的执行款打

入了法院的账户。

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终于被

我完成了。

作为律师，赢得诉讼还不能算是完全的胜利，能成功将执行标

的一分不少地交给当事人， 那种快乐才是每一位律师都期待得到

的。

但是， 现今一些诚信不良的企业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逃

避债务，致使当事人拿到的判决文书成了一纸空文。

法院不能顺利执行到被执行人的财产， 提供财产线索往往成

了债权人的义务。

由于债权人大多为普通人， 无法运用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获

得有力的线索，最终赢得官司的喜悦却换来了对法律的失望。

作为律师，凭借自己的办案经验和法律专业知识，虽然不能说

可以完全解决这一困境，但终究比普通当事人多了几分信心。

本案就是一起看似走入困局的执行案， 涉案企业逃债的手法

也十分“经典”。但是循着蛛丝马迹，最终我们还是获得了执行的线

索。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冯梦实

经营废品店的一对小夫妻， 在

某公司保安游说下决定参与他们的

监守自盗， 具体任务是对盗窃后的

钢材进行运输和销赃。

案发后经鉴定， 被盗的钢材价

值 35 万元， 已达到 “数额特别巨

大” 的程度， 依法将被判处十年以

上的重刑。

更雪上加霜的是， 小夫妻都被

认定为主犯。 而他们的孩子尚嗷嗷

待哺， 家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找

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保安策划

实施监守自盗

2012 年 11 月， 在某公司担任

保安的王友泉打起了自己公司库房

里那些钢材的主意， 打算弄一批出

来卖掉。

通过到处打听 ， 他找到了经

营一处废品回收站的罗志强夫妇，

并将自己偷运钢材出来的想法和

盘托出 ， 要求他们收购自己偷出

的钢材 ， 并提前准备好运钢材的

车子。

筹划停当后， 王友泉想到自己

还有一个搭班的同事韩国栋， 如果

偷钢材的事不跟他通个气， 万一当

晚被他发现张扬开， 自己的计划就

会功亏一篑。

于是几经试探之后， 王友泉把

自己偷卖公司钢材的想法也告诉了

韩国栋， 并让他尽量配合。

计划动手的当晚， 罗志强的老

婆按照王友泉要求， 让罗志强的弟

弟先来到公司， 翻窗进入公司仓库

找到要偷的一批钢材， 确定钢材位

置等情况后又翻出公司。

随后韩国栋按照王友泉的指示

切断了公司监控设备并打开大门，

放王友泉和罗志强的弟弟随装货车

辆进入公司， 将该公司仓库内价值

35 万余元的钢卷、 钢材窃走。

最后， 罗志强将这批钢材销赃

到了浙江。

在犯罪得手后， 公司起初确实

未发现丢失钢材。 但是纸终究包不

住火 ， 等到公司发现此事并报案

后， 这个王友泉原本以为天衣无缝

的犯罪计划很快就被公安机关破

获， 涉案的五人也先后被抓。

案情简单

被告人全认罪

经过审讯， 五名当事人都表示

认罪。

2013 年 3 月 ， 五名被告人到

案后， 先后以涉嫌盗窃罪被批捕。

检察机关初步认定王友泉和罗志强

夫妇是主犯， 罗志强的弟弟和另一

名保安韩国栋是从犯。

由于罗志强夫妇刚刚有了孩

子， 且孩子年幼尚需哺乳， 此时父

母双双面临刑罚， 家人感到十分惶

恐。 他们找到我， 希望我能担任罗

志强的辩护人， 为他争取尽量轻的

刑罚。

在接手案件后， 我感到此案的

案情相对简单， 但所盗钢材的价值

已达到 “盗窃数额特别巨大” 的程

度 ， 主犯无疑面临十年以上的重

刑。

正在我有条不紊地研究案情，

确定辩护思路和策略时， 忽然一则

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

当时 ， “两高 ” 恰好发布了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一新解释对盗窃罪 “数额较

大 ” “数额巨大 ” “数额特别巨

大” 等情形作了新的规定， 其中规

定 “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

为 “数额特别巨大 ” ， 同时授权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

经济发展状况， 并考虑社会治安状

况， 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 确

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批

准。”

我立刻意识到， 如果本案在上

海新的地方标准实施前起诉， 那么

罗志强将面临十年以上的重罚。

但如果在地方标准实施后起

诉， 按照上海的情况， 35 万元很

可能仍属于 “数额巨大” 而非 “数

额特别巨大”， 那么量刑应在 3 到

10 年之间， 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

大的。

庭上辩护

取得良好效果

为了确保被告人的权利， 我决

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检察官及

时沟通， 以免案件被从速办理， 同

时密切留意上海相关标准的修订情

况。

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 上海盗

窃罪新的量刑标准公布， 盗窃 35

万元属于 “数额巨大”， 量刑幅度

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这给当事

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希望。

但是， 仅寄希望于量刑标准的修

订显然是不够的， 我感到本案在具体

的主从犯认定上也存在辩护的空间。

在我看来， 经营废品店的罗志强

在该案中应属于从犯， 而非检方认定

的主犯。

对于主从犯的区分和认定， 法律

规定得较为笼统。

在开庭时， 我结合本案事实及相

关证据， 从犯罪预备及犯罪完成逐步

分析罗志强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

我指出， 本案策划和提出盗窃钢

材的并非罗志强， 而是保安王友泉，

罗志强没有到盗窃现场实施具体的盗

窃行为， 仅是为了获得利益， 应王友

泉的要求配合他进行盗窃， 起到的作

用较小， 应当实事求是地认定他和妻

子为从犯， 并从轻减轻处罚。

最终法院审理后基本采纳了我的

辩护意见， 由检方起诉时的三名主犯

改为仅认定王友泉为主犯。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判决，

判处王友泉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另

一名保安韩国栋有期徒刑三年三个

月， 罗志强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 罗

志强的妻子有期徒刑三年 、 缓刑三

年， 罗志强的弟弟有期徒刑三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夫妻同陷盗窃案 主犯变从犯获轻判


